
　

中 共 辽 宁 省 委 组 织 部
中共辽宁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文件

辽组通字 〔2018〕28号

印发 《关于开展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
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方案》 的通知

各市委组织部、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

会,省直有关单位党组 (党委):

现将 《关于开展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

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。

　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
中共辽宁省委非公有制经济
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

2018年4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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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
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省委、省政府有关推进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

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,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的

作用,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。现就此提出

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活动目的

坚持以党建为引领,动员和组织全省广大非公有制企业

和社会组织增强大局意识,强化责任担当,通过结对帮扶、

投资兴业、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,积极投身全省脱贫攻坚和

乡村振兴战略,为打赢脱贫攻坚战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

社会目标贡献力量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根据工作需要,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自2018年5月开始,

持续到2020年底。

三、参加范围和帮扶对象

参加范围为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;帮扶对象主

要为贫困村。

四、方法步骤

“爱心帮扶工程”大体按以下4个步骤推进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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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集中部署。省委组织部会同省直有关单位采取适当

方式,就组织开展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进行安排部署,提出明

确要求。此项工作在2018年5月中旬完成。

2.深入发动。各市、省直各有关单位及全省性的行业

协会、商会结合实际,做好本地和本行业、本领域的深入发

动工作,动员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报名参与。此项

工作在2018年5月底前完成。

3. 组织对接。各市、省直各有关单位及各行业协会、

商会根据报名情况,本着自愿的原则,组织非公有企业和社

会组织与贫困村牵手对接,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帮扶方

式。首批对接力争在2018年6月底前完成,之后有意向的

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可随时对接。

4.典型宣传。动态了解掌握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实施情

况,对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,及时总结、宣传和推

广。此项工作贯穿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实施全过程。

五、有关事项

1.加强 组 织 领 导。各市、省直各有关单位要将开展

“爱心帮扶工程”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、推进乡村振兴的一

件大事来抓,摆上重要日程,切实加强领导,认真安排部

署,精心组织实施。

2.明确职责分工。“爱心帮扶工程”由省委组织部、省

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会同省工业和信

息化委、省民政厅、省农委、省扶贫办、省工商局、省工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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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8年4月26日印发

联等单位共同组织实施。省委组织部、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

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负责牵头抓总;省工业和信息化委

负责协调本系统做好非公有制企业的宣传发动工作;省民政

厅负责全省性的行业协会、商会的组织协调工作;省农委负

责有关农业投资项目的协调落实;省扶贫办负责提供贫困村

基本情况并做好对接服务;省工商局负责协调工商系统,做

好非公有制企业的宣传发动工作;省工商联负责做好本系统

会员单位的宣传发动工作。各市也要从实际出发,明确组织

单位和职责分工。

3.建立长效机制。要把开展 “爱心帮扶工程”,与实施

乡村振兴战略、县域经济发展战略、脱贫攻坚战略结合起

来,与省委正在开展的选派干部到乡村工作结合起来,与贫

困村的实际结合起来,做到融入乡村、服务大局,做到扶贫

攻坚与企业发展互促共赢。要建立信息沟通和工作调度机

制,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,及时协调解决工作开展中

遇到的实际问题,及时总结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助

推乡村振兴发展的长效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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